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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目标异化与基层治理结构转型

吴春来，包智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 国家战略目标和政策资源输入成为促进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 而基层（县域）体制的

能动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基层的作用发生转向。 在此背景下，县域体制主导基层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进

一步强化，县乡村层级一体化，基层体制支配乡村社会的能力增强；基层治理规则和方式趋于行政化，科
层主导的项目资源分配超脱于乡村社会层面，治理形态呈现出去公共性、弱社会动员、泛体制化等特征。
国家推进涉农战略落地强化了农民政治认同和绩效合法性。 但项目下乡产生了异化现象，使其并不能

够有效渗透和建构新的基层社会利益关系与秩序，也难以激活基层社会层面的政治参与、村民自治和民

主协商。 因而基层治理结构进一步体制化，国家涉农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也随之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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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的基层治理转型

在后精准扶贫时代和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阶段，国家涉农战略目标进一步政策化、任务化、
指标化，财政项目资源也呈现出大规模下乡的趋势。 在赋予基层大量财政资源和发展任务的同
时，国家也在不断推进和强化基层权力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这直接体现为财政项目资金申报与

监管、政策规范化执行和绩效评估等方面，也预示着基层治理深刻的国家治理转向［１］。 国家权力

下沉目的在于确保项目资源能够有效、合规使用，并产生政策绩效、惠及民众，实现社会发展成果

的充分共享。 在国家强化纵向互动和对基层监管的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围绕项目资源分配和全过

程监管，产生了衔接中央、地方、基层政府的常规行政互动机制［２］。 这是一种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政

策体制，旨在规范和约束纵向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常规和制度化治理机

制，发挥着重要作用［３］。 不同于围绕财政资源分配权为核心的项目制，国家战略任务强化落地阶

段的政策体制更加突出对政策落地的监管权。 围绕政策目标进行的纵向政府互动是政策体制的

基本内容。
就属性而言，国家与基层之间围绕战略目标执行和落地的政策体制，并不是充分制度化的程

序与规则，而是衔接中央、地方与基层的层级互动规则。 与运动式治理机制相比，政策体制则更加

具有系统性，涵盖面更广，统合能力更强。 在政策体制的常规治理中，国家能够根据政策目标和资

源类型，对基层政府承接和使用项目资源进行更为多样的监管，并主导地方与基层属地治理任务

的预设、裁定和评估。 这也导致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党政科层制在具体的政策体制实践过程中，
存在内部张力，使中央、地方和基层各主体间的互动更加多样化。 不同层级的主体在政策体制中

具有能动性，共同塑造政策体制的实践与运行。 基层政权（县域）在我国政策体制中的角色和功能



在于将中央大政方针结合基层实情进行政策转化和方案细化，并结合基层社会需求、属地基础条
件，而推进政策落地。

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被统揽至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社会
治理共同体建设等诸多国家战略和政策目标之内，其政治蕴意不言而喻。 因而，国家权力主导的
政策体制强调政策上下的贯通性、规范性。 其目标在于国家意志和权力的贯彻与落地，并追求国
家对乡村社会的总体性治理［４］。 而且，国家意志和权力需要由具体的治理机制（核心是主导项目
资源分配的政策体制和主导科层组织管理的行政体制）来推进，其中政策体制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在中央主导、地方代理、基层执行的政策体制中，国家既强调资源分配的整体部署和有效统筹，也
授予地方与基层一定的政策自主性。 但基层始终需要在国家战略目标落地的导向下完成属地治
理的职责。 因而，国家统筹和授权并进行过程监管和绩效管理，成为政策体制运行的基本逻辑。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出国家权力对政策过程的支配意义。 国家权力主导基层治理不仅仅是制度和
规范层面的体现，而且在制度性权力转化为实践性权力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也凭借政策体制塑造
了国家意志主导的基层治理实践。

但是，作为政策体制中的终端环节和关键主体，基层政府因其事权代理的身份，在政策体制结
构中展现出重要的能动性。 国家必须依赖于基层属地政府来推动和落实相关政策。 拥有属地事
权代理身份的基层政府，能够合法地获得国家政策资源，并将政策资源进行统筹和支配。 这也导
致政策体制在基层运行时，增加了新的内涵，并使得国家政策目标在基层得以拓展和转化。 因而，
伴随国家资源下乡，基层治理形态一方面呈现出围绕政策目标和项目资源分配进行了权力调配和
组织机制创新，以期用好国家项目资源谋求本地政绩产出；另一方面，在基层体制充分发挥能动作
用的同时，还需兼顾国家权力监督，完成属地责任监管目标、严守重要的纪律规范。 因而，对于基
层治理结构而言，国家权力下沉和县域体制集权呈现出“双强”的趋向，统筹资源积极谋求政绩和
谨慎坚守纪律底线以完成国家政策落地的目标，成为基层体制行动的基本逻辑。 在这一权力交织
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意外后果，即基层政府能够借由政策执行话语来统筹国家分配的项目资源，同
时对基层社会进行一定程度的统合和吸纳，以行政方式主导基层治理体系、塑造新的基层社会利
益规则。

基层治理是基层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
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 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
属性［５］。 这意味着基层治理结构兼顾国家属性和基层社会属性。 国家权力是形塑基层治理转型
的重要因素。 当前基层治理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体制化特征，并且也使得基层治理被纳入
国家治理体系［６］。 迈向 ２０５０ 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治理转型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体现
为国家战略目标能够在基层得以落地，国家意志能够被基层官僚体制贯彻执行，更体现在国家对
农民权力的保障和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综合发展权益的保障。 国家在倾斜项目资源、
强化基层政府监管的同时，也开始从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强化政策过程的规范性等方面促进基层
政府治理的优化。

正是由于国家项目资源主导基层公共服务这一主导模式贯穿国家、地方与基层社会互动关
系，并且基层体制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具备了属地事权赋予的主体地位。 因而，国家项目资源下乡，
被基层（县域）党政体制塑造为渗透和嵌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 在此背景下，需要去分析县域体
制在承接和转化国家项目资源落地过程中如何发挥其自主性。 以及县域体制能动性如何影响国
家权力、基层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并以此来理解和反思在国家资源大规模下乡背景下的基层治
理现代化转型。 本文将深入探讨项目资源下乡作为国家权力体现的形式及其政治意义，如何受到
基层体制的塑造和转化，并成功实现政策项目的执行和落地。 同时，本文还将分析这种项目资源
下乡以及基层体制行政嵌入对基层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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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塑造基层：国家涉农战略的政治逻辑与合法性

国家涉农战略和政策是国家权力渗透和建构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７］。 就国家治理目标而言，
此种涉农政策遵循保障基层民众基本待遇、强化基层公共服务的国家供给和保障等方面。 同时，
政策执行和项目落地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其目标在于获得政绩合法性、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和建构基层秩序。

（一）涉农政策的政治伦理：国民待遇、政策普惠与服务均等化
中央制定的涉农政策属于国家对农村社会层面进行综合统筹发展的公共政策体系。 因而，此

种公共政策必然指向于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尤其是发展权益，确保城乡居民获得同等待遇保障实现
发展成果共享。 国家通过项目资源下乡的方式来保障此种待遇，使普通民众能够在各种公共服务
与民生事务上得以权益保障，这是国家惠农政策的基本政治伦理。 因而，国家统筹的农村公共政
策必然包含平等、普惠、公平和福利保障等理念。

但是，对于国家而言，农民群众具体分布在不同的属地空间范围内，并且具有流动性。 国家难
以直接与普通民众建立起联系和互动。 因而，保障农民基本待遇，需要中央通过覆盖面广的惠农
政策来维系。 政策实施又必须依赖于各层级的行政权力体系，并且通过既有的行政属地界定方式
来确保国家政策贯彻落实，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便捷性。 虽然国家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来识别和匹
配基层社会的特殊群体，并以直接方式进行权益保障。 但是大规模的惠农政策，仍然依赖并无法
绕开基层政府主导政策执行的方式与推进。 因而，由各级条线部门承载和主导的国家项目资源分
配和下乡，成为国家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方式。

就国家涉农项目资源下乡而言，中央决策层面的政策目标在于缩小区域差异、提升资源要素
保障力度、强化服务质量提升和农民基本生存发展权益兜底的功能。 但是，项目资源的有限性与
注意力分配竞争，制约着国家项目资源下乡的效果。 条线之间存在资源大小差异，各属地之间也
无法做到均等分配资源，同时各地的政策实施条件也存在差异性。 因而，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必
然无法做到项目资源分配的绝对均等化，普惠式项目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均等化。 针对项目
资源分配的决策注意力竞争成为属地之间、条线之间博弈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项目资源分配均衡性、公平性和普惠化的同时，主导项目资源分配的中
央级条线部门也在促进各地试点先行、探索模式和经验。 政策绩效导向的资源有限分配逻辑，与
政策普惠导向的资源均等分配逻辑，存在差异性。 这一张力直接体现在各类涉农政策目标和方案
制定过程中。 受制于资源的有限性，中央层级的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项目资源分配方案时，必然
会考虑孰重孰轻、孰先孰后，这也导致项目资源分配的差异化。 从地方来看，中央的项目资源分配
将会受到地方属地意图和绩效产出的横向竞争。 因而，条线部门围绕政绩亮点目标而倾斜项目资
源，并进行组织激励，这已成为普遍趋势。 这也意味着，项目资源下乡存在内在的逻辑悖论：国家
通过项目资源分配和下乡来保障最广大农民普惠地、公平地享受基本权益，但是借由条线主导的
项目分配机制又追求差异性的资源分配，因而导致项目资源分配的政治伦理存在公平正义导向和
实际效用导向的张力。

（二）行政规范化：资源下乡过程中的国家监督
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纵向政府层级关系中，下级属地的事实代理权被充分统合到上一级

党委政府的权威之内。 党政体制的整体性和强制性呈现出高度统一。 因而，在事权和责任代理的
基础上，纵向政府间互动以属地责任监管为重要方式所维系。 在国家向基层倾斜项目资源的同
时，为确保项目资源在基层得到更加公平、规范的分配，国家建立了严格的项目资源监管体系，包
括项目资源分配程序合规、项目资源使用合规、项目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等等。 对项目资源分配的
监督和控制，体现出行政国家有效管理的一套技术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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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向下分配资源时，下级政府的唯一性角色导致其事权身份具有专断性。 属地责任和属
地权力一体两面。 政府纵向间的互动依赖于常规行政机制，并不能够有效实现此种互动的监管。
尤其在政策资源下沉的过程中，得到资源的下级属地必然需要转化政策和整合资源。 国家依赖于
行政机制无法有效对此种资源下沉进行监管。 于是，围绕项目资源分配及其如何监管，形成了行
政机制之外的政策体制。

承接项目资源落地的主要执行者，地方和基层政府基于其属地责任，必须确保项目资源产生
绩效并依规依法运行［８］。 属地政府对资源的使用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政治问
题。 因而，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府而言，在项目资源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纪律风险。 正是基于
这一原因，地方和基层政府一方面有着整合和统筹项目资源的动机，也受制于国家对项目资源分
配的一系列规则的约束。 如何平衡两者，成为地方与基层政府所需要考量的问题。

省市两级地方政府在项目资源分配过程中主要负责原则把关和资源调配［９］。 而县乡两级基
层政府更接近项目资源落地的客观环境，因而更加熟知基层的政策信息。 因此基层政府在项目申
报和推荐中，能够就基层相关信息环境和政策实施条件拟定项目基本方案，并按照合规程序申报。
在基本符合申报条件并且项目资源供给充分的情况下，条线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专项拨款的方式进
行分配。 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条线部门对项目过程中的行政规范化有其解释权。 如何申报、何时
申报，以及申报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其解释权在于基层条线部门，这即部门在项目资源分配中权力
的体现。

（三）绩效合法性生产：基层秩序建构与农民政治认同
对于国家而言，向基层输入和倾斜项目资源遵循着绩效合法性的基本逻辑。 即国家统揽基层

社会综合发展的目标，将与民众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纳入国家重要职能，并通过持续、
系统、具体的项目政策方案确保其得以有效实施。 在此种政策合法性导向性，国家不仅追求政策
落地后民众的权益保障、政治认同，也需要强化对基层政府的监管，以塑造和维护国家公正权威的
正式性。

同时，对于国家而言，项目资源下乡是国家权力渗透至基层社会，并塑造基层社会利益关系和
互动规则的重要载体。 因而，伴随着项目资源下乡，国家权力能够渗透至农民生活和交往领域，塑
造农村社会的公共性规则来限制和约束少数“钉子户”，以期促进乡村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
不同于行政干预和社会动员的方式，国家借由项目资源下乡来塑造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并促进秩
序和制度规范的形成，其前提在于利益关系塑造能够围绕国家政策而进行。 但是，在政策资源落
地过程中，乡村社会层面的利益关系并未按照国家权力的逻辑展开，而是产生代理人谋利，抑或乡
村精英俘获等现象，造成乡村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甚至是冲突的产生［１０］。

基层代理人对国家政策的转换，影响到国家涉农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及其政策效能。 这体现出
基层代理人在政策体制结构中的能动性。 具体而言，由于项目资源分配的方式依赖于地方与基层
行政权力体系，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政府并不能够直接感知到项目资源对乡村社会层面带来的影
响，也难以辨别到资源下乡是否促进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 这一政策反馈的过程依赖于各级领
导干部的验收检查、视察走访和座谈。 政策绩效的检测和项目资源利用效率，往往在整个政策过
程中被弱化和忽略。

国家除了能够通过政策下乡来塑造乡村社会规则和秩序，还能够通过良好的政策反馈来获得
农民的政治认同。 对于国家而言，政策资源下乡是将抽象的国家形象，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目标，使
农民能够感知到国家的扶持。 国家从符号象征变成了能够恩惠农民的主体，政治认同得以产生。
但是，相较于模糊的符号象征，基层政权和基层干部是农民能够感知的国家代理人，一旦基层未能
将国家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惠民服务，甚至是侵占和破坏农民利益，那么国家的形象和政治认同也
会被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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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国家政策和项目资源下乡，成为塑造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 但是，国家权
力渗透只是在资源供给、制度规则等方面有所强化。 国家仍然难以对政策落地过程中基层政府代
理事权进行有效的监管。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县级属地政府能够在表面遵守国家政策的要求
下，有目的整合各级财政资源，并以此为平台和载体吸纳社会资源，服务于县域的政策目标和政绩
产出。 这意味着，基层政府（县级政权）在政策过程中的自主性能够使得国家权力“具体化”，因而
成为影响国家权力的渗透，并由县域体制所塑造的行政支配方式来进行塑造基层治理。 由此，基
层治理的公共属性，被以县域行政范畴所涵盖，政府主导的政策执行和项目落地成为了基层公共
治理的核心内容，政府过程等同于基层公共治理过程。 基层治理呈现出去公共性、弱社会动员和
泛体制化等特征。

三、县域统合：基层体制在政策过程中的能动反应

县域体制作为国家在基层的合法代理人，能够凭借其对国家资源的整合和行政权力的集中化
来塑造体制能动性。 在国家资源和政策下乡的过程中，县域层面的体制统合、治理机制创新，充分
体现出国家意志在基层的转化和调整。 这一过程是县域体制塑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体现。

（一）从普惠、均等到追求政绩：国家政策目标的基层在地转化
对于地方与基层政府而言，承接和落地国家项目资源是属地治理的基本责任。 然而，普惠式

的国家政策目标在各地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治理政绩有所不同。 因而，属地政
府之间存在政绩竞争的动机［１１］。 政绩亮点成为基层属地政府在落实国家战略和政策时优先考虑
的要素。 国家涉农政策所追求的普惠、均等逻辑，被基层政府转化为追求相对意义的政策绩效产
出。 此种政绩目标导向对县域政府的决策注意力和政策资源分配、县乡关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一是县域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呈现出集中性。 将国家涉农政策落地的目标导向从普惠、均
等转化为追求政绩产出，这意味着县域政府的政策注意力目标发生了变化。 政策注意力分配通常
受制于上级政府的规定任务和基层社会的现实需求。 但是，围绕上级政府资源分配的侧重点来集
中打造政绩亮点，是一种相对集中的注意力分配方式。 同时，在中央转移支付和乡村振兴战略配
套项目的扶持下，县一级政权能够统筹和支配的资源增多。 因而，县级政权能够在决策过程中相
对聚焦注意力，将资源进行集中分配以促进政策绩效的产生。 县域决策的注意力集中，是党委一
元化权威实践的结果，体现出县域体制的整体统筹能力和建构能力。

二是县域条线之间围绕党委政绩目标的注意力竞争。 在县域的条块关系中，党委具有决策
权，条线部门则是纵向的项目资源主导者。 当党委决策体现出一定的政绩导向时，必然涉及相应
工作将被纳入政绩范畴。 因而，就党委的注意力而言，存在重点工作、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之分。
对于条线部门而言，将自身工作范畴争取成为党委重要工作，即组织注意力的竞争。 在此背景下，
县域条线部门之间将围绕党委政绩目标展开注意力竞争。 在注意力竞争的同时，条线部门主导项
目资源分配的权力，也被县域决策层所统筹和吸纳，并且条线工作能够被纳入更高等级的行政机
制之中，得以在全县推进。

三是乡镇在县域政绩目标中的依附性角色。 从县乡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 县域由于体制性权
力的塑造呈现出高度的一体化。 乡镇作为相对层级的属地，被纳入县域体制的整体结构之中。 但
是，此种县乡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机制和具体的政策项目为主导。 因而，县乡之间的互动是过程化
的、动态性的。 而县乡之间围绕项目资源和政策落地而进行的互动，又深受着农村基层的空间场
域、情景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县乡关系呈现出以县域体制性权力支配和县域
政绩目标导向为核心的主导关系。

县域体制所追求的政绩目标，与项目资源下乡的政绩合法性，具有差异性。 对于县级决策层
而言，项目落地不仅是属地政策执行能力和效率的体现，也是属地任务亮点化的体现。 因而，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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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体制寻求政绩最大化和政策执行效率背景下，项目落地是以充分组织动员和行政机制的扩张，
以及项目资源分配方式而导致的利益关联变化，直接影响乡村的公共利益，进而使得基层治理结
构的进一步体制化。

（二）资源统筹：县域项目实施的主导权上移
从基层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以基层体制承接和主导的国家项目资源落地，对县域的治理机

制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首先，县域的政策目标统筹权力集中到县级核心领导，以往通过逐级申报
和条线部门审批的项目分配方式，逐渐为县级决策层所统筹，条线部门的项目资源需要服务于县
委中心工作部署。 其次，条线部门主导的项目落地过程中，制定方案和实施过程由县级部门进行
统筹和发包，乡镇、行政村的参与度降低，导致政策过程进一步脱离于乡村社会基础条件。 再次，
县域体制通过项目下乡来塑造和平衡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形成以政府统筹项目资源和组织动员干
部参与的方式行政机制压缩了基层自治空间。

县域体制对国家倾斜的项目资源具有统筹权，此种统筹权是确保国家项目资源能够更加精准
落地和符合基层实情的关键。 但是，随着统筹权集中，县域条线部门将项目主导权和监管权也进
行了统合，并形成以项目统合为平台的县域治理机制［１２］。 以往按照乡镇和行政村发包的方式所推
进的项目落地，乡村社会层面的利益关系能够对国家项目落地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随着
县域体制对于项目资源统合能力的增强，这意味着县域这一“接点”能够转换和改变国家项目资源
作用于基层社会的方式和效度。

县域体制对于国家分配的项目资源统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县域党委决策层对条线项目资源的有效统合。 党委对条线部门主导的项目资源的统

筹，主要是以政策目标制定和行政事务政治化来体现的。 县域的党委一元化权威赋予了党委决策
层对条线部门资源所拥有的统筹权。 即，党委决策层能够根据县域实情来对条线资源进行横向整
合，此种整合不仅包括资源分配、实施方案，也包括对项目资源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县委决
策层需要考量上级条线部门资源分配的意图，这也意味着县级的政策调整和资源统筹，并不能够
完全绕开上级党委政府的政策目标。

另一方面，县域条线部门对基层项目落地的主导权进行了统筹。 项目主导权是项目资源下乡
过程中项目发包和过程监管的权力。 在县域未能实现资源统合的情况下，条线部门的项目一般会
落到乡镇层面执行。 乡镇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对项目有着直接发包的权力。 但是，随着条线部门项
目资源的增多，县级部门开始更多参与到项目方案和实施过程中。 这意味着县域部门与乡镇属地
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条线部门主导乡镇属地的基本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县域的项目落地和政策
执行，是以条线部门的县域统筹为主导。 此种主导权贯通县乡村三个层面的主体互动。

（三）行政下乡：服务于政策实施的治理机制创新
基层政策执行和落地过程中，县域体制需要面对乡镇和行政村两个层级的事权主体以及乡村

社会。 因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项目资源落地，县域体制必须对常规治理机制进行调适和优化，使
其更有效率、更具政策一致性。 这种效率意味着：一方面，县域体制的内部组织动员更加有效，县
乡之间、条块之间能够围绕具体的政策目标而进行互动，确保政策能够被迅速执行；另一方面，政
策过程是相对简化和能够被乡村社会所认可、接受的，与基层社会需求保持一致。 同时，县域的政
策推进是以多中心工作和过程监管机制进行保障的［１３］。

行政下乡是县域体制在主导基层项目落地时所产生的治理机制创新的必然结果。 此种行政
下乡体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县域行政体系的重心下移。 为服务政策和项目落地，县域基层体制呈现出围绕属地、属
事目标而优化政府治理机制的特征。 其目的在于强化基层科层组织动员和行动的一致性，使得政
策能够迅速执行，并渗透到基层一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县域政策执行的有效。 行政体系重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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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方式不仅包括各种形式的“干部下村”，即科层体制内的组织资源带着政策目标和项目进入到

村庄社会，也包括诸如考核拉练、观摩等具有现场意义的工作机制。 这些都意味着县域科层体制

的权力和常规运行机制渗透到了乡村社会的一线。
二是基层行政组织的扁平化。 随着基层公共治理现实需求的凸显，政府扁平化呈现多向度和

探索性的公共行政发展取向，有其时代必然性。 在基层，除组织泛化外，也存在组织逆泛化即组织

立体化的过程，以期实现组织网络的有效延展，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行政组织泛化的体现。 同时，基
层党政体系中非正式制度也具有延展性。 如行政系统内“非正式”人员扩张和下沉有助于提升基

层政府调试能力，拓展科层组织的功能。
三是基层行政事务的泛化。 基层行政事务的泛化体现为群众工作的行政化。 在基层社会，群

众工作一方面指的是群众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指的是行政事务通过走进群众的方式来推进。 推

动行政事务的完成，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 在行政事务与群众事务的转换过程中，乡镇和行

政村的一线干部具备了自主性。 由于此类群体的行动规则和动机呈现出“对上负责”的特征，因
而，社会性群众事务被过多纳入基层政府常规行政过程之中。 乡村干部队伍行政化管理，例如固

定的办公流程、文牍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与痕迹管理等等，导致基层干部脱离群众，干群关系疏离，
群众工作也流于形式。

四、基层治理的呈现：去公共性、弱社会动员与泛体制化

在国家主导的项目资源下乡以及基层行政体系重心下沉的双重作用下，基层治理的社会属性

进一步弱化，呈现出去公共性、弱社会动员，意味着基层治理结构的泛体制化，被国家和基层体制

所吸纳。
（一）去公共性：项目政策过程的悬浮与行政化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是社会关系的再生和维系的体现。 当前，乡村社会公共性减弱一方面体现

为个体的原子化，另一方面则是在推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行政体制的介入和国家的功能凸显，
导致乡村社会的公共性趋于弥散［１４］。 随着大规模的基层公共服务项目落地，以县级条线部门主导

的项目推进，使村庄社会作为项目实施的空间场域，其公共事务的主体身份被削弱。
由于项目落地方式，乡村事务的公共性被行政体制吸纳，成为政府事务。 政府推动乡村公共

事务解决的方式是采取政策项目下乡，且项目下乡被县级条线部门所主导。 因而在国家为农民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公共服务的项目资源被县域职能部门所承接。 职能部门的注意力与农

民普遍诉求之间需要进行适配。 在这种项目资源分配的规则中，国家、基层体制与农民之间的互

动减弱，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成基层体制通过行政机制与村干部互动。 项目下乡及其实施方式进

一步导致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的疏离。
乡村社会呈现出去公共性特征，导致乡村社会层面的利益关系趋于疏离。 尽管项目资源下乡

为乡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利益互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乡村社会内部

利益关联并未被激活。 相反，大量的下乡资本、外来的项目承包商以及市场流通领域的主体开始

大规模进入乡村社会，他们依赖于落地的政策项目和县域产业发展，在乡村社会中寻求牟利机会。
这些外来主体的进入，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机构和利益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变化。 这意味着，乡
村社会利益互动难以生成治理层面的公共性。

不仅乡村社会层面呈现出去公共性，基层治理也呈现出行政主导的去公共性特征。 此种去公

共性带来的后果即村民自治的式微、政治参与的缩小和公共事务的行政化等趋向。 在由县域条线

部门主导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项目资源覆盖了乡村事务的主要内容。 因而，行政事务取代了公共

事务，行政机制成为推动基层公共治理的核心方式，社会层面的集体行动和主体互动难以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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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社会动员：条线主导项目背景下的精英俘获与市场依附
基层体制主导的项目落地，尤其是县级条线部门实施的各类项目，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推进。

这意味着，乡镇及行政村对村级公共事务的主导权缺失。 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利益互动，主要体现
为县级条线部门与市场主体的利益互惠，而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这一利益互动过程之
中。 因而，乡村社会层面的利益博弈体现出少数核心乡村精英的项目俘获。 基层的市场主体则依
赖于项目实施而谋求利益，即依附于主导项目资源分配的条线部门。

一是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弱社会动员。 有学者指出当前县域主导项目资源分配和政策落地，形
成了县乡村三级的政策共同体［１５］。 从项目资源落地的实施过程来看，县级条线部门倾向于越过乡
村社会关系网络来推动项目。 因而，条线部门并不需要过多地深入村组层面进行社会动员，即可
完成项目的落地。 乡镇一线干部以及行政村两委在其中成为服务于县级部门项目落地的重要角
色。 这也意味着乡村社会动员被体制内部的组织动员所取代，被转化为行政指令和属地压力传
导。 乡村精英呈现出围绕项目政策资源博弈的特征，参与项目成为乡村精英获取利益的方式。 因
而，被吸纳至项目过程中的乡村精英，变成了基层干部推动项目落地的重要力量。 基层政权与普
通农民的互动，变成了基层政权与村干部、小组长和部分村民代表的互动。

二是在项目利益诱导下的乡村精英分化。 项目资源虽然未能撬动和激活乡村社会层面的利
益关系，但是项目资源的分配存在诱导性，能够将乡村社会精英吸纳其中。 只是，此种精英吸纳并
不具有普遍性，吸纳机制的主导权在于县级部门，乡镇干部和乡村社会精英是被动的角色。 具体
而言，条线部门在分配项目时，注重项目落地的可行性以及成本。 而乡镇一线干部和乡村精英是
服务于项目落地的关键角色。 因而，条线部门将这类精英纳入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利益互动和
过程参与的方式来推动政策落地。 这意味着，条线部门的项目实施超越于乡村社会的主体关系而
进入，并不需要与多数农民进行利益互动。 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精英也呈现出分化的特征，例
如村干部分化为以服务项目落地并做好群众工作的核心干部，以及服务于项目落地过程中的规范
管理的行政事务干部。

三是市场主体的项目资源依附。 外来的市场主体必须依赖于县域条线部门主导的项目资源
分配和政策落地。 由于条线部门掌握项目资源配置的权力，并且需要遵循国家对于涉农资源监管
的特定要求和县域决策提出的政策目标，因而，市场主体在项目资源分配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话语
权。 这导致项目资源分配进入市场环节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而市场主体并不能够有效掌握
信息资源。 这意味着市场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是依附型角色，产生了诸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
困境［１６］。

（三）泛体制化：基层复合治理机制的行政化转向
基层复合治理机制涵盖了政治逻辑的党建引领（政党统合）、自治逻辑的基层民主实践和行政

逻辑的科层体制下沉与行政事务渗透。 但是，随着县域体制性权力依托政策落地，其对乡村社会
的渗透与覆盖日益加深，基层复合治理机制呈现出泛体制化的趋势。 在社会治理层面，此种泛体
制化意味着基层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模式呈现出行政渗透的特征。 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基层体
制的悬浮，导致政府与农民关系的日益疏离。 但是随着国家资源大规模下乡，被激活和强化运用
的基层行政体系，其行政网络的触角得以在基层社会广泛延伸，渗透农民社会生活和交往空间等
领域。 这种渗透和作用机制，体现出高度的体制化特征，即国家和基层政权的权力是通过资源项
目下乡来实现的。

基层治理泛体制化体现了行政理性对基层情境化治理和关系社会网络的统摄。 无论是党建
引领的政党统合方式，还是基层行政组织的扩散和重心下移，以及依托于党建引领和行政赋权的
协商民主和社会自治，皆体现政治、行政和自治多元复合治理机制的泛体制化。

在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实践话语下，基层治理呈现出基层社会自治的诸多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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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行政与自治、党建引领与社会自治、政党统合与多元协商等，都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种运行方
式。 但是，随着基层体制的权力渗透和科层组织重心的下沉，以及县域行政机制的统合，使得基层

民主实践形式更为复杂。 行政与自治关系由二元式变为由行政主导自治、行政激活自治等形式所

维系。 这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泛体制化转向。 农村基层社会自治依赖于行政权力有效性

及其边界。 正是基于这一点，诸多地方在实践层面的创新，都旨在重塑党建引领、行政嵌入和社会

自治的有机结合路径。
就其后果而言，基层治理泛体制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与农民互动的良好关系的建构。

行政机制主导基层治理是一种政府与农民单向互动的过程。 首先，政府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上层，
导致农民诉求并不能够及时反映在政策过程的全部环节。 其次，基层干部在政府与农民关系中的

调适作用，被行政泛化所消解，群众工作被弱化。 基层一线干部的治理实践，从群众工作转向以科

层组织行动为主。 再次，干群之间基于乡村社会情境的互动方式，开始让位于基层体制的权力和
组织运行方式，导致乡村社会进一步缺失活力和难以组织动员。 体制性权力的运作和资源分配，
成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内容。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旨在论述迈入新时代以来，国家通过政策目标和项目资源的大规模下乡如何塑造和促进

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并将此逻辑放置在县域这一基层体制结构和情境之中来理解，观察其在乡

村社会层面带来的后果。 随着国家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深入实施，国家意志和
权力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下乡有效作用于基层社会。 在这一国家权力渗透过程中，基层体制作为

国家权威的正式代理人，能够凭借政策体制中的主体能动性来转换国家意志。 因而，国家权力与

基层体制能动性的交互作用力，凭借着项目资源落地而深刻和改变了基层体制的权力结构和实践

方式，同时也渗透到乡村社会层面，基层治理呈现出进一步“国家化”的过程。
伴随着国家和基层体制双重渗透，基层治理结构呈现出体制权威强化，并实现组织资源再构、

治理网络建构和治理机制创新。 体制权威成为基层社会网络的中心，多元主体间互动呈现出统

合、依附抑或分化。 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由于基层体制的吸纳和渗透，治理形态呈现出以项目制为

核心的资源分配统揽、行政指令输入和科层动员等机制运行特征。 乡村社会层面的后果则呈现出

治理的去公共性、弱社会动员和泛体制化等特征。
当前基层治理转型处在强国家渗透和塑造治理形态的关键时期，国家需要厘清各类规范的制

度建设、丰富项目资源下乡的方式以及优化常规行政监督机制，使国家对于基层权力的控制和影

响能够有效且持续，形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的规范化。 同时，在治理效能上，国家还需推进

基层政府将中央涉农政策对接到具体的、普遍的农民诉求，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充分保障农民基本

权益、及时回应农民诉求，践行政策民本主义。 并且国家还需将政策体制优化为提升基层执行能

力和强化基层治理回应的工具，以期实现在国家权力主导下有序地促进基层治理转型。

参考文献：
［１］徐勇．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３（１）：３ － １２．
［２］陈家建，张琼文，胡俞． 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Ｊ］． 社会，２０１５（５）：１ － ２４．
［３］陈尧． 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３（１）：９６ － １０８．
［４］郎友兴． 走向总体性治理：村政的现状与乡村治理的走向［Ｊ］．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２）：

１１ － １９．
［５］陈军亚．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Ｊ］． 理论与改革，２０２３（５）：８４ － ９４．
［６］桂华． 迈向强国家时代的农村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状、问题与未来［ Ｊ］． 人文杂志，２０２１（４）：

８２１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４ 期



１２２ － １２８．
［７］景跃进．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Ｊ］． 治理研究，２０１８（１）：４８ － ５７．
［８］贺雪峰，郑晓园． 监督下乡与基层治理的难题［Ｊ］．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１０ － １８．
［９］万俊毅，潘展弘．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制度逻辑与广东探索［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３（４）：１２５ － １４２．
［１０］陈锋．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Ｊ］． 社会，２０１５（３）：９５ － １２０．
［１１］周雪光． “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２）：１３２ － １４３．
［１２］田先红． 项目化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县域政府行为研究［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２（３）：１３６ － １４７．
［１３］杨华． 多中心工作与过程管理：县域治理结构变革的内在逻辑［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２（６）：１１１ － １２２．
［１４］董磊明，欧阳杜菲．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３（１）：１３３ － １４６ ＋

１６０．
［１５］田先红． 县域政策共同体：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一个新视角［Ｊ］． 学海，２０２３（４）：２０ － ２６．
［１６］陈家建，赵阳． “低治理权”与基层购买公共服务困境研究［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３２ － １５５．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Ｕ Ｃｈｕｎ⁃ｌａｉ，ＢＡＯ Ｚｈｉ⁃ｊｕ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７１２１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ａ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ｎｅｗ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ｓ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９２１第 ４ 期 吴春来，包智俊：政绩目标异化与基层治理结构转型 　 　 　


